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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藥物名冊」下的藥物品質和小市民自費買藥情況 
 

醫管局於二○○五年七月至十月分階段實施藥物名冊，名冊旨在統一所有公立醫院

及診所的用藥政策，確保病人獲得安全、合理、平等、具療效和成本效益的藥物。《藥

物名冊》揚言更有效協助市民用藥，但關注組接到多名市民求助表示未能得到藥物名冊

之保障，其中一名有藥物敏感和領取綜援的病者向我們求助，表示原長期服用名冊內的

免費藥物(IMOVANE)，因醫院疑因藥物成本問題轉了其他藥廠，新藥導致事主出現敏

感徵狀，最終令該病者無奈地在醫院醫生簽署下，自費到社區藥房購藥。此外，亦有一

位患有高膽固醇的病者求助，事主在處理此病一直只從飲食方面著手，可惜多年來也難

控制病情，但醫院從未給與任何藥物治療，最後醫生竟處方事主自行到社區藥房購買降

膽固醇藥。 
 

    梨木樹社區關注組相信上述情況實屬冰山一角，單從上述個案明顯地揭示出現時醫

管局《藥物名冊》存有不少問題讓市民憂慮，特別是醫院用藥原則似乎較偏重於藥物成

本而多於病者用藥需要和成效。此外，醫管局《藥物名冊》須表明有專業成員定期評審、

更新、撇除名冊中的藥物種類和療效，但普遍市民對於名冊中的藥物根本沒有渠道了

解，例如藥物質素為何？有甚麼藥物選擇治療自身的疾病？對於藥品價格亦完全不了

解，市民唯一清楚預見的是醫療負擔不斷增加。 
 

因此，梨木樹社區關注組期望當局應以病者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把藥物納入名冊

中，並認真考慮關注組的以下建議： 
1. 以病人得到最佳治療效果為最高原則考慮引入新藥物，並因應病者的家庭經濟狀況

作出全力支援； 
2. 在計算藥物的成本效益時，不應簡單地計算每顆／每劑藥物的成本及療效，更應計

算病人在接受較好藥物治療後，可減少的醫療服務成本，及計算藥物對病人的生活

質素的改善、對病人工作能力的提升、及對病人自理能力的提升等等社會成本； 
3. 確保所有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及急症服務病人在有需要時可獲取所需藥物； 
4. 不應設有「具顯著療效但極度昂貴之藥物」種類，並要求病人自費。如果藥物療效

顯著，又沒有其他藥物可以替代時，該等藥物必須列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之內，

由醫管局在標準收費之下提供； 
5. 醫管局佔八成的開支成本用於薪酬福利，用於藥物的開支不足整體的一成，建議投

放更多資源改善藥物名冊內藥物的質素和種類，讓更多病患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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